
嶺東科技大學學生提高編級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

部別 □日間部  □進修部 

學制 

□碩士班 

□四技  

□四技在職專班 

系所  

身份 
□ 入學新生 

□ 轉學生 
班級  年     班 

姓名  學號  
入學

年月
民國      年    月 

性別 □男     □女 
聯絡

電話 
 檢

附
文
件 

□ 科目學分抵免表 

□ 課程標準 

□ 入學前歷年成績 

□ 註冊繳費收據 

□ 其他______________ 

聯絡

地址 
 

抵
免
及
學
籍 

◎一年級已抵免學分數______   

◎二年級已抵免學分數______   

◎三年級已抵免學分數______          

◎四年級已抵免學分數______          

□本校畢業生或退學生 □專科畢業生 □本校學分班學員 □其他___________ 

審
查
及
會
辦 

註冊組/教務組承辦人 註冊組/教務組組長 系所承辦人 

   

系所主任（所長） 系所隸屬學院院長 會計室（系所院未同意則免填）

□ 不同意提高編級 

□ 同意提高編級至_____年級 

 

□ 不同意提高編級 

□ 同意提高編級至_____年級

 

擬依規定： 
應收回計新台幣_________元。

應退計新台幣___________元。

 

 

（日間部免辦）

出納組 
（系所院未同意則免填） 

教務長/進修部主任 校  長 

 

 

 

（日間部免辦） 

  

■提高編級原則依據本校「科目學分抵免辦法」第 6 條規定辦理： 
1.各系（所）得依本校學則規定，視學生科目學分抵免情形，酌予提高編級。 
2.大學部四年制學生，若為專科學校畢業生報考入學本校，則科目學分抵免後， 
  最高得編入 3 年級。 
3.轉系生不得提高編級。 
4.提高編級以一次為限；經核定提高編級者，不得變更或撤銷編級。 
5.提高編級申請，經系（所）及學院審核通過，由教務處彙辦簽請校長核定。 
6.經核准提高編級學生，應依修業年限及每學期修習學分規定修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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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抵免學分數______ 

需修習學分數______ 


